
113.8 月版 

表單編號：74-48-OHS-813-11-05A2 
保存年限：至少 3年         

高雄成功物流園區 
施工作業申請表 

業者名稱  
申請人及 

連絡電話 
 

申請作業期間 

(注意事項三)      
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

作業地點 

(請勾選) 

 

作業說明  

場所負責人  場所負責人電話  

作業人員名冊 (供駐衛警核對) ※若有 2位以上領隊，請自行增加『領隊項目或申請表』。 

領 

隊    

    

    

＊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作業人員已確實清楚並同意遵守『工作環境與危害因素告知暨工作安全須知』

(附件 1)。 

二、 如有違反則依『作業違反安全衛生規定罰款標準』(附件 2)懲處罰則辦理。 

三、 每日作業需由領隊統一帶隊進出作業場所，未列人員名冊禁止進入作業場所，

領隊未在作業現場，一律停工。 

※申請單位簽章： 

審核結果： 
□不同意       原因： 

□退回重新申請 原因： 

□同意： 

1.核定期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

2.作業期間督導人員： 

 

經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部門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1.本申請表一式三份，審核同意後一份由督工人員留存，一份送總務課(一份送交門口警

勤)。 

 2.請門口警衛保全負責核對進出名冊。 

 

表單 3 



 



 

  



作業違反安全衛生規定罰款標準 

標
題 

項
序 

違        規       項       目 
扣款金額
(新台幣，

元） 

 

墜

落 

1 
吊臂工程車（移動式起重機、挖土機、堆高機等設備具有吊掛功能）
擅自改造未經檢查合格之附加設備從事高架作業或吊掛。 

5,000/輛 

2 
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（含邊緣及開口部分）四周未設有圍
欄、握把、覆蓋、防墜落安全網等防護措施。 

5,000/處 

3 
施工架未符合國際或國家標準，或未按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規定設置護
欄、踏板、爬梯、插銷、拉桿及扶手等。 

3,000/處 

4 
二公尺以上高處作業，未依規定使用背負式安全帶或未掛妥安全掛
繩。 

10,000/人 

5 高架作業未依規定設置安全母索。 3,000/處 

 

感

電 

6 
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照明，未使用 24伏特以下電源或未設置防止感
電防護設施者。 

3,000/處 

7 未經許可違規接用電源者。 3,000/處 

8 
停電檢修轉動機械或電器設備時，除現場啟動開關需關閉並鎖定外，
尚需依規定先缺斷電源、檢電、接地、上鎖或掛牌標示並簽名。 

10,000/處 

9 
進行電器檢查、操作及維護作業，或在進行活線作業及鄰近作業時，
未使用安全防護裝置及隔離設備或無人監督。 

10,000/處 

10 
交流電焊機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（設置後失效視同未裝置）或未
依規定接地。 

5,000/處 

11 
電動機具或臨時用電設備未設置漏電斷路器（設置後失效視同未裝
置）。 

3,000/處 

火

災 

及 

爆

炸 

12 在「嚴禁煙火」區，未經許可，擅自動用火種或抽菸。 10,000/處 

13 
在坑井、塔、槽、人孔、隧道及涵洞等局限空間，未經測定可燃性氣
體而動火（未留紀錄視同未測定）。 

10,000/件 

中

毒 

或 

缺

氧 

14 
在坑井、塔、槽、人孔、隧道及涵洞等局限空間，未作氧氣及危害氣
體測定（未留紀錄視同未測定）。 

10,000/處 

15 在坑井、塔、槽、人孔、隧道及涵洞等局限空間作業，未實施通風。 10,000/處 

16 在坑井、塔、槽、人孔、隧道及涵洞等局限空間作業，未派人監視。 10,000/處 

17 
人孔作業等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時，未備置空氣呼吸器等救護設施；所
設置之空氣呼吸器或其壓力不足(低於紅色警戒值以下)或功能失效
或現場無人會操作。 

5,000/處 

18 進入人孔之作業人員未使用安全帶（安全繩索）或救生索者。 3,000/人 

 

相 

關 

安 

全 

衛 

生 

事 

項 

19 自行將安全連鎖旁通(by pass)，未經事先取得授權或許可。 10,000/處 

20 未經許可任意操作或使用本公司設施。 5,000/件 

21 路邊施工未申請挖路許可。 5,000/件 

22 道路施工未依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設施之規定，設置警告標誌。 3,000/處 

23 起重機具吊鉤無防滑舌片。 3,000/件 

24 起重機具運轉時人員立於吊舉物下方。 3,000/件 

25 
活線或接近活線作業時，移動式起重機或吊臂工程車等未依規定接
地或接地不良。 

3,000/件 

26 高架作業時隨意拋擲工具、器材、物料（含剪線未使用繩索綁住）。 3,000/次 

27 
在暴露於危害性之物質或環境時，未確實配戴或穿戴合規之個人防
護具(如安全帽、安全鞋、防護衣、防止感電裝備、……等) 。 

10,000/人 

28 
監造駐地、工地負責人離開現場且未指定代理人；作業主管及安全衛
生管理人員未在作業現場執行職務。 

7,000/次 

29 執行契約相關作業人員未依規定取得合格證照(詳附錄一)。 3,000/人 

30 
執行契約相關作業之機具未依規定取得合格證照(詳附錄

二)。 
3,000/件 

31 
工作證照與作業人員不符或現場施工人員變動或新增再承攬廠商進
場施工未告知我方承辦人員。 

7,000/人

(家) 

附件 2 



標
題 

項
序 

違        規       項       目 
扣款金額
(新台幣，

元） 

32 
拒絕、規避或阻撓相關人員（本公司及其上級督導單位或勞動檢查機
構）工安查核。 

7,000/件 

33 
於工作場所或工作中喝酒（含酒精成分飲料）或在廠內賭博，不聽勸
導行為粗暴者加重扣款新台幣9,000元罰款並禁止該人員入廠工作。 

3,000~ 
9,000/人 

34 施工場所，未設置相關安全警示設施、標示及圍籬。 5,000/處 

35 高危險性工作未經申請工作許可或未經核可或非於許可期間施工。 10,000/次 

36 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遭勞動檢查機構勒令停工。 7,000/次 

 37 違反勞保或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或健康檢查規定。 5,000/人 

 38 堆高機違規搭載人員。 5,000/次 

 39 承攬責任區未依規定整理、整頓及垃圾分類。 3,000/次 

 40 
於廠內餵食野狗、亂丟垃圾、亂吐檳榔汁渣、未依規定之指定場所抽
菸或亂丟菸蒂者。 

3,000/次 

41 不依人員進場及車輛管制規定，逕行入廠或出廠。 5,000/人 

 42 
違反「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則」第六條之約定，未於施工前繳
交或提供與現況不符合之各項安全衛生文件及紀錄。 

3,000/件 

43 未配合召開協議組織會議或其他安全衛生相關會議。 5,000/次 

 
44 

監造廠商因施工廠商遭勞動檢查機構或相關主管機關處以罰鍰時之
加罰（無監造廠商時處罰施工廠商）。 

處罰鍰總

額 50% 

 45 
依契約規定所設之 CCTV 發現有影像畫面無法顯現、傳輸及紀錄等失
去功能之情形。 

5,000/次 

發

生

職

災 

46 發生暫時全失能之職災。 10,000/人 

47 發生永久部分失能之職災。 20,000/人 

48 發生永久全失能之職災。 30,000/人 

49 契約價金總額 100 萬元以下發生之重大職災。 50,000/人 

50 契約價金總額 100 萬元以上發生之重大職災。 

契約價金

總額 5%/

人，最高

50萬/人 

其

他 

51 僱用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台工作之外國人。 5,000/人 

52 
僱用外國人尚未取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之相關職前
或在職教育訓練時數（包含臺灣職安卡）而從事作業。 

5,000/人 

53 擅自移除或未使用現有之安全防護設施。 10,000/次 

 其他   

註 1：同一契約違反同項違規項目達第 2次者，加重罰款 1/2，達第 3次以上者加倍扣款。 

註 2：違反安全衛生規定之項目及扣款金額，各單位或主辦單位得依工程特性從嚴增修訂。 

 


